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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是江國慶 
 
●林峰正／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 

 
 
 

  今年2月1日早上，馬總統偕同國防部長到前空軍士兵江國慶家中探視其母王彩蓮，

面帶哀戚向江母表示，你的兒子是冤枉的，國防部長還當眾表示與平反冤情相關的法律

程序會在六個月內完成。 

  江國慶案發生在1996年9月12日，位於台北公館山邊的空軍作戰司令部傳出姦殺五歲

女童的駭人命案。媒體披露此事後，社會震動群情譁然。國軍本應保衛人民，却在營區

內傳出女童受害的消息，國防部立刻成為眾矢之的，空軍作戰司令部乃成立0912專案小

組，全力偵辦此案。果然，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空軍宣佈偵破這個案子，殺人兇手是上

兵江國慶，他已坦承犯案，相關的物證則是犯罪現場找到沾有被害人血液及江嫌精液的

衛生紙，也找到作案用的兇刀，可謂鐵證如山。因此，相關的辦案人員紛紛記功嘉獎，

總算在發生這件不名譽的事後，為空軍扳回一些顏面，社會也逐漸淡忘此事。 

  當大家都接受軍方指江國慶是真兇的說法，且江嫌也經軍法審判程序判處死刑，在

案發以後不到一年的1997年8月13日依法執行槍決，却有一個人大聲為江國慶喊冤，並四

處陳情，要求重新審視此案，那人正是江國慶的父親江支安。他在1996年10月下旬第一

次獲准到軍事看守所探望被羈押的江國慶時，便一再向江確認到底有沒有作案，如果確

定沒有，他會盡一切努力營救，當他得到江國慶否認犯案的確信後，便馬不停蹄地展開

營救行動。只是，在當時封閉的軍法審判體制下，再加上急於破案結案的壓力，縱使知

道另有一人曾承認此案是伊所為，軍方仍以水銀洩地之姿，一去不回地審結此案，執行

槍決。江父因此從搶救活人，轉為拼命為死去的江國慶平反。很多人勸他放棄，反正人

死不能復生，他却反其道而行，甚至放棄原本經營的小旅社，全力投入，堅持爭一個公道。 

  持續超過十年的救援行動，直到2010年5月14日監察院正式對本案提出糾正，並指出

空軍作戰司令部女童遭姦殺案之兇手另有其人，全案方才露出曙光，監察院要求重啟調

查本案，並飭令軍方以非常上訴或再審的方式為江國慶進行法律上的平反。2011年1月

底，偵辦此案的檢方證實與江國慶同在空軍作戰司令部服役的許榮洲，應是遺留在兇案

現場掌紋的所有者。這時候，江案再次成為台灣社會的新聞焦點，人們警覺，國家真的

殺錯人了。5月24日，最高檢察署特偵組召開記者會，宣佈偵結本案，起訴許榮洲強姦殺

人罪，認定江國慶與本案無關，其自白犯罪的筆錄是刑求取得，遺留在犯罪現場的掌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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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許榮洲所有，沾有被害人血液及江國慶精液的衛生紙根本是烏龍一場，並沒有江國

慶的精液反應，扣案的兇刀也驗不出被害人的血液反應。重點是，所有參與刑求江國慶

的軍官，都因為所觸犯罪名的追訴權時效已過，全部都獲得不起訴處分。 

  至此，人們都清楚瞭解不只大家都認同江國慶是冤屈的，就連法律上的平反動作也

正式站上起跑點。整體而言，與江案相關的發展軸線有三，分別是平反、究責及賠償。 

  平反的部分，自去年監察院糾正國防部，且要求偵辦可能的涉案人許榮洲，便已是

明確的開始，軍事法院最高檢察署也在極短時間內向最高法院提起江案的非常上訴。今

年2月1日，江國慶義務律師團受江國慶母親的委託，向軍事法院以發現新證據為由聲請

再審，軍事檢察官也以同樣的理由向軍事法院聲請再審，直到台北地檢署在5月24日正式

起訴另一涉案人許榮洲，更加確認法律上平反江案的事實基礎。6月9日，北部地區軍事

法院針對江案的再審首次審理，軍事檢察官與江國慶家屬委任的律師都共同主張江國慶

是無辜的，承審的軍事審判官也希望能儘速完成再審程序，還江國慶法律上的清白，剩

下的問題只是，冤獄賠償法適巧因為流浪法庭三十年的當事人聲請冤獄賠償遭拒，向大

法官聲請釋憲作成670號解釋，宣告冤獄賠償法第2條違憲，帶動冤獄賠償法的修正，立

法院遂於6月初全面翻修冤獄賠償法為刑事程序補償法，同時提高了補償標準，並取消補

償上限，該法明定自今年9月1日起生效。是以，軍事法院此時所顧慮者，根本不是江國

慶清白與否，反而是再審判決在何時作成，能讓江家依新的刑事程序補償法取得較高的

補償。平反與賠償的部分看來不成問題，最大的困難當是如何究責。 

  刑事司法的目的是在帶給人民公平正義，鞏固社會的共同生活價值，其過程包含認

定事實與適用法律，刑事訴訟法與刑法分別扮演程序與實體規範的角色。當有人違反刑

法這類實體規範時，現代刑事司法的基本要求便是，依照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偵查、起

訴、審判、執行程序，循序漸進地確認基本事實，並給予依刑法規定應有的懲罰，以示

社會整體對違犯社會規範者的共同譴責，同時慰撫被害人或其家屬的傷痛。但是，若欠

缺對犯罪事實的正確認定，前面所說的都會立即扭曲變形，成為泡影，江國慶案正是其

中最最顯著的明確典型。 

  江國慶被懷疑犯下強姦殺人重罪時是現役軍人的身分，因此應屬軍事審判的範圍，

並應優先適用陸海空軍刑法的規定。它是為了符合作戰要求所設計的一種特殊刑法及訴

訟的程序，強調的是嚴刑峻罰及迅速審結。不過，縱算如此，也不表示我們容許依照這

樣的方式冤枉一個無辜的人使其受罰，甚至剝奪他的生命。換言之，軍事司法體系與一

般的刑事司法體系，在對事實正確認定的要求並無不同。本於正當法律程序所發現的正

確事實，方能得出符合正義要求的審判結果。 

  令人完全不能接受的是，由台北地檢署所公布的調查結果可以清楚看到，十五年前

空軍作戰司令部因本案組成0912專案小組，主導者完全不具軍司法警察身分，根本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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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權限，但這批人，以司令陳肇敏為首，竟明目張膽與僅能聽命行事的軍法人員共同

召開會議，共同決定藉由江國過慶關禁閉的方式，剝奪他的人身自由，再布置恐怖的訊

問場景，強令其觀看被害女童解剖錄影帶，並輔以體罰、疲勞訊問的方法，終讓江國慶

承認犯下滔天大罪，萬劫不復。更可惡的是，在軍法審判的過程中，另一現役軍人許榮

洲因犯他案被捕，自己供承發生在空軍作戰司令部的女童姦殺案是其所為，但承審本案

的軍事審判官却不為所動，對這個可能停止錯誤，避免錯判的重要線索視而不見，終至

造成錯殺江國慶這個不可挽回的苦果。 

  事已至此，當務之急必然是藉由追究責任來反省錯誤，那怕是對犯錯者一丁點的處

罰都好，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不過，由最高檢察署特偵組主導的劇本却不是這樣

編寫，他們認定犯下冤殺無辜者錯誤，包含前國防部長陳肇敏在內的一干人等，所犯均

為輕罪，追訴權時效已過，依法不得再予追懲。易言之，用恐怖手段殺錯人又升官晉爵

的人，在法律上竟完全不必負責。 

  法律真的是這樣寫的嗎？這是所有台灣人的共同疑問，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明明就

有刑法125條的濫權追訴致死罪，法定刑最高是無期徒刑，追訴權時效至少也有二十年，

縱認為涉案的幾位軍官不具軍法官身分，難以適用本條，但刑法31條也規定「無身分之

人與有身分之人共犯，以共犯論」，明顯的例子便是去年曾有法官涉嫌收賄被查獲，檢

察官將不具法官身分，但涉嫌擔任白手套的共犯，也一併依貪污罪起訴，前總統夫人吳

淑珍涉貪污罪被判刑確定，都是不具身分之人與有身分之人共犯，遭檢方追訴的確例。 

  另一個質疑是，在前總統陳水扁遭追訴的相關案例中，涉及收受金錢的行為是貪污

或政治獻金的爭議。律師主張，總統的職權並不及於提供政治獻金者被指涉的對價行

為，但是檢方却認為總統的法定職權固然不能涵蓋該行為，但其實質影響力却清楚可

見，當然足以認定該行為就是收受金錢的代價，最高法院最終接受檢方的意見，採取所

謂實質影響力說，因此引發外界違反罪刑法定主義的批評。 

  江案的狀況與此極為類似。以案發時的軍事審判制度加以觀察，部隊的主管是掌有

起訴、判決的最終核定權，其並不具軍事檢察官與軍事審判官的身分，但實質的權力應

更甚於兩者，間接的法定權力及對軍事審判的實質影響力不在話下，若依照檢方過去對

與陳水扁前總統相關案件的法律見解，毫無疑問應論以濫權追訴的重罪，根本不生追訴權

時效已過的問題。答案其實已呼之欲出，對於特偵組選擇性辦案的非難顯非空穴來風。 

  台灣社會何其有幸，得以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時間，穩步踏上民主開放的道路。却又

何其不幸，礙於分期付款式的民主轉型，以至於難能對於以往的錯誤具體檢視，勇敢導

正。政治上如此，司法亦然。江國慶案是活生生國家體制殺人的悲劇，那些以國家、正

義之名殺人的加害者都還在你我的面前，但現在握有權力的執法者却不願採取任何法律

行動。如果台灣社會全體繼續容忍如此作法，終究會導出國家權力無須依法而為，人人

都是下一個江國慶的結論。◆ 


